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之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6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的相关要求，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宇新材”或“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该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采用的释义与《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一致。 

  



 

 

一、上市后的承诺履行情况，是否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

完毕的情形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相关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依据红宇新材上市后披露的历年定期报告、审计报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减持股份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文件、相关承诺方出具的 

承诺文件及红宇新材确认，并经查询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门户网站，自红宇新材上市之日至本专项核查意见 

出具日，红宇新材及相关承诺方作出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不包括本次交易相关

方作出的承诺）如下： 

序号 承诺方 承诺事项及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1 朱红专 

股东一致行动承诺： 

在作为公司股东行使提案权，或在参

加股东大会会议行使表决权时，均与

朱红玉保持一致；提案权和表决权的

行使以不损害其他股东的权利为原则 

朱红玉或朱红

专持有公司股

份之日内有效

（2009 年 12

月 20 日作出) 

2019年 10月

15 日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承诺履行完

毕 

2 
朱红玉、朱红专、任立

军、万建林 

股份锁定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本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自红宇新材股

票上市之日

（2012 年 8

月 1 日）起 36

个月内 

已履行完毕 

3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兆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中南大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韦

家弘、刘德福、刘运君、

薛莱、边边、曾林、赵

乔干、谢英丽、旷青莲、

李传铜、何建军、谭瑶、

张倩、肖好晨、涂南荣、

郭亮辉、张湘梅、邹月

灿 

股份锁定承诺： 

自红宇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红宇新材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红宇新材回购该等股

份 

自红宇新材股

票上市之日

（2012 年 8

月 1 日）起 12

个月内 

已履行完毕 

4 朱红玉、任立军 

股份锁定的承诺： 

在担任红宇新材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红宇新材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红宇新材股份 

任期内及离职

后半年内 
已履行完毕 

5 朱红专 

股份锁定的承诺： 

朱红玉在担任红宇新材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朱红专每年转让

朱红玉任期内

及离职后半年

内 

已履行完毕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红宇新材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朱红玉离职后

半年内，朱红专不转让所持有的红宇

新材股份 

6 万建林 

股份锁定的承诺： 

任立军在担任红宇新材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万建林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红宇新材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任立军离职后

半年内，万建林不转让所持有的红宇

新材股份 

任立军任期内

及离职后半年

内 

已履行完毕 

7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中南大学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有

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公

司股份中的 2,112,000 股、中南大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中

的 288,000 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自红宇新材股

票上市后 
已履行完毕 

8 朱红玉、任立军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①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未直

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与公司（包括公

司的子公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自己

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 

②本人不会直接或间接进行对与公司

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

今后不会直接或间接新设或收购从事

与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子公司、

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不自己或协助

他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立、经营、

发展任何与公司业务直接竞争或可能

竞争的业务、企业、项目或其他任何

经营性活动，以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

务竞争。 

③无论是由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研究开发、引进的或与他人合作开

发的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

新产品，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

利。 

④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拟出

售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

资产、业务或权益，公司均有优先购

买的权利；本人保证自身或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

业务时给予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

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件。 

⑤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公司及

实际控制上市

公司期间及转

让全部股份之

日起一年内 

正在履行中 



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本人将

不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公

司及公司中除本人外的其他股东利益

的经营活动。 

⑥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人将

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并愿意

承担由此给公司或公司中除本人以外

的其它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⑦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

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

承诺若被认定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

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9 湘江产业投资责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在本公司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本公

司不通过自身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包括但不限于控股子公司、附属

企业、联营企业等），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与他人合资、合作或联营

等方式经营）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或将来的主营

业务相同或类似且构成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 

作为公司股东

期间 
正在履行中 

10 朱红玉 

关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1、如应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求或决

定，红宇新材需要为员工补缴发行前

的社会保险金或红宇新材因未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

失，本人愿在毋需红宇新材支付对价

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社会保险金相关补

缴金额或罚款金额。 

2、如因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或决

定，红宇新材需要为员工补缴住房公

积金或红宇新材因未为员工缴纳住房

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

愿在毋需红宇新材支付对价的情况下

承担所有住房公积金相关补缴金额或

罚款金额。 

实际控制上市

公司期间 
已履行完毕 

11 朱红玉 

关于税收优惠款的承诺： 

若相关税务部门调整原享受的该项税

收优惠政策，要求公司补缴该项税收

优惠款，则朱红玉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该部分补缴款和因此产生的所有相关

费用，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实际控制上市

公司期间 
已履行完毕 

12 

湘江产业投资责任公

司、、任立军、北京兆

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韦家弘、刘德福、

刘运君、朱红专 

关于不谋求对红宇新材的控股或实际

控制地位的承诺： 

至红宇新材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与除

朱红玉之外的任何其他股东签署任何

一致行动协议或采取一致行动，也不

谋求对红宇新材的控股或实际控制地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

2012年 8月 1

日）起三年内 

已履行完毕 



位 

13 红宇新材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201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发布公告，

宣布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承诺自公告日起六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自 2014 年 11

月 5 日起 6 个

月 

已履行完毕 

14 朱明楚 

股东一致行动承诺： 

承诺在作为公司股东、董事行使提案

权，或在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

表决权时，均与朱红玉保持一 

朱红玉或朱明

楚持有公司股

份之日内有效

（2014 年 11

月 6 日作出） 

正在履行中 

15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增持承诺： 

在公司股票复牌之日（2015 年 7 月

15 日）起六个月内以自筹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483.6 万元 

2015 年 7 月

15 日起六个

月内 

已履行完毕 

16 朱红玉 

股份增持承诺： 

自2016年1月28日起未来3个月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在二级市场增持红宇新材股份，增

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起 3

个月 

已履行完毕 

17 
朱明楚、湖南红翔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减持承诺：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 

自 2016 年 1

月 4 日起 36

个月 

已履行完毕 

18 

任立军、朱红玉、陈杰、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陈新文、黄冀湘、

樊行健、隆端华、曾江

洪、万海燕、王靖夫、

张进、熊政平 

股份减持承诺： 

公司董监高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8 日

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六个

月内 

已履行完毕 

19 

朱红玉、朱明楚、罗德

福、陈爱文、熊政平、

曾江洪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红宇新材利益； 

（2）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 

（3）不动用红宇新材资产从事与其履

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由董事会或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

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红宇新材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红宇新材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

案，拟公布的红宇新材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红宇新材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 

担任董监高期

间（2016 年 7

月 17 日作出） 

朱红玉、朱明

楚、陈爱文、

熊政平、曾江

洪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已

履行完毕；罗

德福正常履

行中 

20 朱红玉 
不越权干预红宇新材经营管理活动，

不侵占红宇新材利益 

实际控制上市

公司期间

（2016 年 7

月 17 日作出） 

已履行完毕 

综上，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方做出的公开承诺均已履



行完毕、被豁免或处于正常履行中，不存在其他不规范承诺或主要承诺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或者应当履行完毕而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红宇新材上市后，上述承诺主体做出的相关

承诺已经履行完毕、无需履行或者正在正常履行中，除正在履行的承诺和无需履

行的情况外，不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

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依据红宇新材确认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红宇新材已在《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及决策程序。  

依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红宇新材出具的《2016 年

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17]15 号）、《2017 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18]1688 号）、《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9] ]I3QUS 号）、《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2016]58-3 号）、《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2017]15-2 号）、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

[2018]1688-2 号）、《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天

职业字[2019] ]1444 号），以及红宇新材《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

告》、《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红宇新材最近三年的公告文

件及红宇新材确认并经查询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红

宇新材最近三年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违规占用红宇新材资金的情形，

红宇新材亦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红宇新材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最近

三年不存在违规占用红宇新材资金的情形，红宇新材最近三年不存在违规对外担



保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1、红宇新材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依据红宇新材《2019 年半年度报告》、工商登记文件并查询巨潮资讯网，

红宇新材控股股东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现任董事为卢

建之（董事长），现任其他董事包括欧阳少红（副董事长）、熊猛、胡宗亥（独立

董事）、王锡谷（独立董事）、喻凯（独立董事），现任监事为贺新强、许正杰、

张进，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戴桂中、副总经理朱艳春、财务总监高先勇、

董事会秘书张久利。 

2、红宇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经核查，红宇新材因 2015 年度收入确认存在差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对红宇新材出具

《关于对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

3 号）、对朱红玉出具《关于对朱红玉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4 号），

要求红宇新材进行整改，并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前向湖南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

对朱红玉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案；根据红宇新

材 2018 年 2 月 15 日公告的《关于湖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整改报告》，朱红玉、红宇新材已就上述监管措施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整改。

针对红宇新材因 2015 年度收入确认存在差错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

管理部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对红宇新材及朱红玉出具《关于对湖南红宇耐

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朱红玉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8]第 144 号），

要求当红宇新材及时整改，杜绝相关问题再次发生。  

依据红宇新材《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



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红宇新材确认并经查询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深

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截至本专项核查意

见出具日，除上述被湖南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警示和监管措施情形外，

红宇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警示和监管措施。 

3、红宇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

近三年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 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依据红宇新材《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

告》、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红宇新材最近三年的公告文件及红宇新材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

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湖南省法院

诉讼服务网、长沙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证券期货市场

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通过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检

索，红宇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之情形，不存在有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被湖南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

警示和监管措施情形外，红宇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警

示和监管措施，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之情形，不存在有正在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三、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尤其关注应收账款、存货、

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关于“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说明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的收入和支出均由真实的采购、销售等交易产生，不存

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况。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财务报告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7]15

号、天职业字[2018]1688 号、天职业字[2019]I3QUS 号），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经核查未发现红宇新材2016年至2018年间存在通过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况。 

（二）关于“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说明  

红宇新材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中均已完整披露最近三年的关联

交易情况，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2017年4月8日、2018年4月20

日、2019年3月2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15-2号、天职业字[2018]1688-2号、

天职业字[2019]1444号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及检查大

额资金流水情况。未发现红宇新材2016年至2018年间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

对外担保及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关于“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说明  

针对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的财务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核查未发现

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四）关于“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

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的说明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2016 年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

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

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

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

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 2016 年度利润表税金及附加金额

1,082,100.00 元，调减 2016 年度利润表管理

费用金额 1,082,100.00 元。 

（2）2017 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

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

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

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科目核算。 

调 增 2017 年 度 利 润 表 其 他 收 益 金 额

10,805,140.78 元，调减 2017 年度利润表营业外

收入金额 10,805,140.78 元。 

（3）2017 年执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损益”行项目，并追溯

调整。 

调增 2017 年度利润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

1,279.53 元，调减 2017 年度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金额 1,279.53 元。 

调增 2016 年度利润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

123,206.60 元，调减 2016 年度利润表营业外收

入金额 123,206.60 元。 

（4）2017 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及终止经营》 

2017年5月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2017 年 增 加 持 续 经 营 净 利 润

10,717,545.22 元、2016 年增加持续经营

净利润 41,037,968.65 元 

（5）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

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相关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

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124,711,291.20 元；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180,287,485.33 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97,010,588.52

元；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158,673,167.35 元 

2、将固定资产和固定资

产清理合并为 “固定资

产”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固定资产列示金额 128,562,391.00 元；期

初：固定资产列示金额 213,191,048.60 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固定资产列示金额 74,574,080.61 元；期初：

固定资产列示金额 179,231,058.84 元 

3、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27,556,794.12 元；期初：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30,538,427.42 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18,171,650.90

元；期初：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14,129,095.40 元 

4、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 15,475,495.15 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

示 

期初：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 8,479,940.95 元 

资产负债表:期末：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 11,324,052.42 元；期初：

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 4,746,291.91 元 

5、财务费用下分拆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 

合并利润表：本期：利息费用期末列示金额 7,083,825.01 元，利

息收入列示金额 3,236,892.78 元；上期：利息费用期末列示金额

7,257,962.38 元，利息收入列示金额 2,181,757.51 元 

利润表：本期：利息费用期末列示金额 5,970,818.14 元，利息收

入列示金额 4,885,904.35 元；上期：利息费用期末列示金额

6,169,435.05 元，利息收入列示金额 1,905,319.19 元 

6、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

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

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利润表：本期：增加研发费用 38,402,221.88 元，减少管理费

用 38,402,221.88 元；上期：增加研发费用 4,125,571.78 元，减

少管理费用 4,125,571.78 元 

利润表：本期：增加研发费用 22,237,128.31 元，减少管理费用

22,237,128.31 元；上期：增加研发费用 1,007,694.21 元，减少管

理费用 1,007,694.21 元 

7、政府补助无论与资产

相关还是收益相关，现金

流量表中均作为收到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项目列报 

合并现金流量表：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1,668.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1,668.00 元；上期：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58,800.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58,800.00 元 

现金流量表：本期：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5,668.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5,668.00 元；上期：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800.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800.00

元 

8、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益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对应收款项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

估计进行变更，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 2016 年利润总额 3,564,960.29 元。变更

情况如下表：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0-6 月（含 6 月） 3 0.5 3 0.5 

6-12 月（含 12 月） 3 1 3 1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2 年（含 2 年） 10 10 10 10 

2-3 年（含 3 年） 20 20 20 20 

3-4 年（含 4 年） 30 30 30 30 

4-5 年（含 5 年） 50 50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3、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的检查要求，公司对相关财务信息

进行了自查，现发现公司 2015 年度磨球收入确认存在差错，金额为

18,973,499.35 元，故进行前期差错更正。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1）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红宇新材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累积影响数： 

A、对 2015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受影响项目 
调整前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金额 

调整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232,088,422.66   -21,533,024.41    210,555,398.25  

存货 108,369,421.80     8,879,602.28    117,249,024.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74,884.21     1,696,512.95      5,871,397.16  

应交税费 3,359,767.07    -3,885,963.75       -526,196.68  

未分配利润 93,639,364.13    -7,016,410.44     86,622,953.69  

B、对 2016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受影响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244,130,768.09 -19,979,094.81 224,151,673.28 

存货 145,788,109.78 8,879,602.28 154,667,712.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18,019.37 1,308,030.55 5,526,049.92 

应交税费 1,209,614.24 -3,885,963.75 -2,676,349.51 

未分配利润 90,260,017.56 -5,893,851.70 84,366,165.86 

2）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红宇新材合并利润表的累积影响数： 



A、对 2015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受影响项目 调整前 2015 年度 调整金额 调整后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50,557,399.02 -18,973,499.35 231,583,899.67 

营业成本 155,869,350.54 -8,879,602.28 146,989,748.26 

资产减值损失 4,367,502.18 -665,969.83 3,701,532.35 

所得税费用 2,053,451.88 -2,356,981.81 -303,529.93 

净利润 31,980,202.63 -7,070,945.43 24,909,257.20 

B、对 2016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受影响项目 调整前 2016 年度 调整金额 调整后 2016 年度 

资产减值损失 5,413,723.19 -1,553,929.60 3,859,793.59 

所得税费用 2,794,331.34 388,482.40 3,182,813.74 

净利润 8,362,191.61 1,165,447.20 9,527,638.81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上述差错更正对红宇新材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无影响。 

经核查，未发现红宇耐磨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

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五）关于“应收账款、存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红宇新材制定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

司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016-2018年度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在建工程、存货、商誉等计提减值的情况如下： 

相关科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坏账损失 5,413,723.19 12,914,957.21 79,828,703.43 

存货跌价损失  1,638,050.11 18,405,623.75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3,812,664.94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1,788,951.05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  3,486,510.64  

合  计 5,413,723.19 18,039,517.96 123,835,943.17 

经核查，红宇新材应收账款、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未发现存在通过计提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查阅红宇新材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和审计报

告及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了解上市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比较最近三年营

业收入和成本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了解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情况、分析

最近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类型和定价政策等，分析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影响上市

公司会计利润的主要损益类科目的明细构成和变动趋势，未发现红宇新材存在虚

假交易、虚构利润、关联方利益输送、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以及

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

形。 

四、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估值）作价情况（如有），相关评估（估值）方法、

评估（估值）假设、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

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一）本次重组的情况  

本次重组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不涉及拟置出资

产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不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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